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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姻对等原则是中东传统社会中缔结婚姻的主要原则之一。 伴

随近代以来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传入，中东国家民众逐渐认识到婚姻对

等原则的不平等性。 尽管大多数中东国家对此原则进行了修改，放弃将其

作为法定择偶的标准，但该原则仍在阿曼广泛存在。 本文基于婚姻对等原

则的历史演变，从部落结构、伊斯兰教、父权制和人口构成等方面考察婚姻

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存在的基础，分析该原则在现代阿曼社会变迁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及前景，为理解阿曼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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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对等原则（ｋａｆａａ）①与早期阿拉伯人的习俗密切相关。 “婚姻对等原则以

保护部落荣誉或男性监护人为目的，一方面限制女性在部落内选择结婚对象，另一

方面为禁止女性与家庭地位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提供缓冲地带，由此将部落血脉与

财富控制在相同的血缘关系圈。”② 婚姻对等作为伊斯兰婚姻法的原则之一，在中东

各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境遇并不相同。 总体来说，各国都面临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尤

其是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外来法律与本土法律、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

间关系的问题。
阿曼人口中 ８５．９％为穆斯林，穆斯林人口中 ７５％为奉行温和教义的伊巴德派③，

这在教派矛盾突出的中东地区并不多见。 伊巴德派在维护阿曼社会团结和稳定、继
承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该派也具有因循守旧的特点，实
行基于伊斯兰法的《个人身份法》，尤其是其中的婚姻对等原则，约束着阿曼人的婚

姻选择。
国内学者对阿曼婚姻制度的研究散见于各类研究海湾国家婚姻习俗、妇女发展

等方面的著述中，如牧人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婚姻习俗》中介绍了阿曼的近亲婚

礼；瑜华在《阿拉伯国家的多彩婚俗》中提及阿曼的婚礼习俗；马寿海的《海湾国家妇

女婚姻、生育及婴幼儿健康状况》对阿曼妇女的生育、健康等情况进行了介绍；陈静

在《当代中东妇女发展问题研究》中对包括阿曼在内的海湾国家妇女的教育、就业、
政治参与等情况进行了介绍。④ 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关于阿曼妇女婚姻与发展问题

的研究尚处在针对区域性整体介绍的阶段，缺乏从社会发展视角对阿曼女性婚姻问

题的考察。
国外学者的研究则聚焦于阿曼女性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不平等等方面。 苏卜

西（Ａｈｌａｍ Ｋｈａｌｆａｎ Ａｌ Ｓｕｂｈｉ）和史密斯（Ａｍｙ Ｅｒｉｃａ Ｓｍｉｔｈ）从性别、宗教与部落的视角

对阿曼女性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⑤坎普（Ｌｉｎｚｉ Ｊ． Ｋｅｍｐ）等人通过研究

海湾国家商界女性领袖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提出阿曼妇女正在广泛地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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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单词“ｋａｆａａ”意为“同等”、“相等”，引申为婚姻中夫妻在出身和宗教等方面的“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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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参与劳动和发挥社会影响力；①阿曼学者阿兹里（Ｋｈａｌｉｄ Ｍ． ａｌ⁃Ａｚｒｉ）在其著作《阿
曼的社会和性别不平等：宗教权利与政治传统》中从伊斯兰教法与部落政治的视角

深入分析了阿曼社会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成因。② 总体来看，国外相关研

究相对全面，但缺乏从传统习俗视角分析现代阿曼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受到的限制和

束缚。 本文以婚姻对等原则为例，探讨阿曼社会变迁中传统婚姻原则面临的挑战及

阿曼社会的应对，为理解阿曼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一、 婚姻对等原则的历史演变

婚姻对等的理念源于“圣训”，伴随伊斯兰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发生变化，该

理念被纳入伊斯兰婚姻法后对穆斯林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
同的教法学派结合当地习惯法与传统习俗，对婚姻对等原则作出了不同解读。

（一） 哈乃斐学派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观点

阿拉伯单词“ｋａｆａａ”的字面意思包括平等、同等、兼容、能力等。 作为伊斯兰法

律术语的“ｋａｆａａ”是指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财富和职业等方面的对等，它专指婚姻

中男女双方的对等，即婚姻对等原则。 该原则具体是指一个有抱负和可靠的丈夫在

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部落出身方面应高于其求婚对象，至少双方在上述条件方面

应达到同等水平。 一般认为，婚姻对等原则依据的“圣训”是：“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

平等，古莱氏人与古莱氏人平等。 因此，来自同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家庭的人是平等

的，同一个民族的人也是平等的。”③婚姻对等原则得到各教派的拥护，如 １９ 世纪的

伊巴德派学者赛义德·本·哈勒凡·哈利利（Ｓａｉｄ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ｆａｎ ａｌ⁃Ｋｈａｌｉｌｉ）指出，“如
果一个男性在宗教、美貌、血统等方面与女性不平等，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不平等”④。
值得注意的是，“ｋａｆａａ”在字面上涵盖所有人，并没有特意区分男性与女性。 但在具

体实践中，一般受到认可的是地位较低的女性与地位较高的男性结婚，大多数教法

学家默认这种“平等”理念，实际上限制了地位较高的女性与地位低于她的男性缔结

婚姻。
哈乃斐教法学派最早提出婚姻对等原则，当时在伊拉克库法等地盛行以《古兰

经》为根据创制教法律例。 阿曼学者阿兹里将哈乃斐学派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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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第一，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有权选择自己的婚姻，不需要得到监护人的同意；
第二，穆斯林男性为获得可靠和稳固的伴侣，其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职业、身份、品
格、经济状况必须遵从一定的标准。 第三，婚姻对等原则限制了地位较高的女性在

婚姻选择方面的权利。 血统即家庭出身是婚姻对等原则中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一名

女性与社会地位高于她的男性结婚，她的监护人不会强行拆散他们的婚姻，因为丈

夫的“高贵血统”能够将妇女的原生家庭提升至较高的社会阶层。 第四，婚姻对等原

则的约束力仅在缔结婚约之前，双方一旦形成事实婚姻并持续较长时间，婚姻对等

原则便没有合法的理由要求中断婚姻。①

中国学者吴云贵将哈乃斐学派提出的婚姻对等原则涉及的领域归纳为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家庭出身，即只有地位相当的家庭或部落成员被准许通婚；第二，宗教

信仰，即穆斯林原则上不得与非穆斯林通婚；第三，职业，即男方应与女方的父亲从

事类似的职业；第四，身份，即自由人不得与奴隶通婚；第五，品格，即男方应与女方

的父亲同样虔诚和正派；第六，经济状况，即男方的资产不低于女方父亲的资产。②

（二） 其他教派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观点

哈乃斐派教法学家在“圣训”中寻找支持婚姻对等原则的合理依据。 第二任正

统哈里发欧麦尔（Ｕｍａｒ Ｉｂｎ ａｌ⁃Ｋｈａｔｔａｂ）曾宣称：“我将阻止血统纯净的女性的不平等

的婚姻。”③“圣训”中有这样的记载：“婚姻是平等的，你应与平等的人结婚。 谨慎地

为你的孩子选择配偶。 避免与黑人结婚，因为他们容易让人曲解。”④婚姻对等原则

在《古兰经》中缺少直接有力的合理性证明，并在纳入伊斯兰婚姻法后被教条化，其
他教派都先后对婚姻对等原则进行抨击与批判，并根据本派观点在该原则的实践过

程中进行调整。
大多数法理学家明确反对婚姻对等原则，其理论依据来自《古兰经》的如下经

文：“信士们皆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 （４９：１０）⑤其中，什叶派主

张“任何成熟的、谨慎的和有智慧的女性都有权利去做出她自己的决定，婚姻中监护

关系的存在有悖于这一命题，”⑥并据此反对婚姻对等原则。 他们认为，穆斯林都是

平等的，虔诚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都是高尚的。 因此，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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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在监护人的同意之下优先选择虔诚的穆斯林。
伊斯兰教法中与婚姻对等原则相关的还有青春期选择原则。 青春期选择原则

规定，未成年女性的监护人有权决定被监护人的婚事，但女孩进入青春期后，有权废

除婚约、自行择偶。 然而，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并不广泛实行青春期选择原则，这
为婚姻对等原则的实践埋下了隐患。 伊斯兰各教派对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论争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婚姻中女性是否有选择权，二是婚姻中监护人的作用大小，三
是对等原则适用的时效。 多数法理学家允许穆斯林女性自主选择婚姻对象，但是必

须在宗教方面适用婚姻对等原则并经监护人批准；什叶派则完全反对婚姻对等原

则，认为女性可以不经监护人同意自由选择婚姻对象（见下表）。

各教派对婚姻对等原则的观点比较

标　 准 哈乃斐教派 多数法理学家 什叶派

是否允许女性选择伴侣 是 监护人同意后允许 是

是否需要经得监护人同意 否 必须 否

“对等”所适用的时效 缔结婚约之前 婚姻持续期间 完全反对

要求“对等”的标准 血统、宗教、职业、身份、品格、财产 宗教信仰、品格 完全反对

监护人制度是为保护未成年穆斯林而设立的制度。 监护人通常是未成年人的

男性亲属，有权决定未成年人的婚姻。 这种由男性亲属决定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

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因婚姻对等原则实践过程的差异对未成年女性在选择

婚姻对象方面造成束缚，进而导致性别歧视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产生。

二、 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的实践基础

“伊斯兰法是有关伊斯兰宗教、政治、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准则的总则”，①其核

心是与婚姻家庭有关的部分。 以“平等”为初衷的婚姻对等原则是伊斯兰婚姻法中

的重要原则之一。 婚姻对等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中因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差

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伊朗、埃及、土耳其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东伊斯兰国家

在现代化进程初期就大力推行法律改革，废除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法，引入更具平等

精神的西方世俗法以回应现代化浪潮。 但是更多的中东伊斯兰国家选择走“中间道

路”，②即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引入西方经济法、商法等现代法律，与传统伊斯兰法混

·７４·

①
②

何勤华：《外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４６ 页。
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ｈｌｏｎ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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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在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家庭婚姻法与私人身份法方面仍旧采用伊斯兰法。 这

一现象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 １９７０ 年之后才正式开启现代化进程的阿曼表现

得尤为突出。 阿曼社会特殊的分层部落结构、深厚的伊斯兰教法社会基础、传统父

权制和复杂的人口构成，为婚姻对等原则的长期存在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 分层部落结构： 婚姻对等原则的重要前提

部落是阿曼社会最基本的单元。 历史上阿曼的部落自治持续了数个世纪，整个

阿曼历史与部落政治的演变密切相关。 阿曼部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沿海与

内地二元对立的特点，两个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部落文

化。 阿曼沿海地区土地肥沃，渔业资源丰富，该地区的部落民多以贸易、渔业、传统

农业为生，部落文化相对温和、开放和宽容。 阿曼内地多山，森林、平原、沙漠纵横分

布，水资源紧缺，该地区的部落民以农牧业和少数灌溉农业为生，是阿曼社会传统的

坚定守护者，部落文化多呈现孤立和保守特征。 两种截然不同的部落之间通婚现象

较为少见，部落民通常在本部落内选择结婚对象，婚姻对等的各项标准遂逐渐成为

“完美婚姻”的必备条件。
阿曼的部落不仅在地域上呈现出沿海与内地二元对立的特点，在同一区域，部

落也存在严格的等级。 在中东国家，平等型的部落结构①仅体现在实力相当的几个

大部落之间，大部落与小部落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 在特定的时期和区域，大
部落在团体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权宣布与其他部落建立联盟或者对其发动战争。
小部落在实力足够强大时可以选择从大部落中分离出来，一旦具备了权力来源和稳

固的身份，小部落便迅速推动下属团体的力量壮大和扩张，否则从大部落分离出来

的小部落长期虚弱的后果便是被其他临近的强大部落所吞并。 为避免遭吞并的命

运，阿曼社会的小部落大多选择在部落名称之前冠以“ｂａｎｕ”或“ｂａｎｉ”②的前缀，与母

体部落建立联系。③ 这种严格的部落分层在一定程度上为婚姻对等原则的实践奠定

了基础，通常大部落的女性不被允许同小部落的男性缔结婚姻。
与此同时，同一部落内部也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 在领导层面，最高领导是埃

米尔 （ ａｍｉｒ ）， 对 区 域 内 部 落 大 小 事 务 具 有 决 策 权； 中 高 层 领 导 是 “ 塔 米

玛”（ ｔａｍｉｍａｈ），即“显赫的酋长”；中层领导是各部落的酋长即“谢赫” （ ｓｈａｙｋｈ）；位
于权力最底端的是每个家庭的首领“拉希德” （ ｒａｓｈｉｄ）。④ 在个体层面，阿曼部落中

·８４·

①

②
③

④

有学者指出，阿拉伯部落多属于平等型部落，突厥、蒙古和波斯的部落多为等级型部落。 参见［美］托马

斯·Ｊ．巴菲尔德：《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杨张锋译，载《中东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９９－１２６ 页。
阿拉伯语复数单词“ｂａｎｕ”（“ｂａｎｉ”为“ｂａｎｕ”的属格）意为“某某之子”，引申为“某某部落民”。
Ｕｚｉ Ｒａｂｉ，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ａｉｄｂｉｎ Ｔａｙｍｕｒ １９３２ －１９７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１．
Ｋｈａｌｉｄ Ｍ． ａｌ⁃Ａｚｒ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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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以财产、职业、种族背景为划分依据的“二次分层”。 历史上，阿曼部落中除部落

民之外，还拥有奴隶、移民和仆人等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通常被排斥在

部落生活之外。 阿曼部落利用这种等级制度巧妙地将游牧民即贝都因人排除在部

落之外，高贵血统出身的女性决不会选择同贝都因人结婚。
阿曼的部落分层结构成了婚姻对等原则的基础，反过来婚姻对等也可以确保传

统部落的财产、荣誉不因本部落与其他部落通婚所稀释，由此使阿曼的部落结构得

以巩固。 随着阿曼现代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经济实现了显著发展，阿曼部落在现代

社会中的角色逐渐弱化，婚姻对等原则实践的基础发生变化，阿曼人开始反思婚姻

对等原则的合理性。
（二） 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法： 婚姻对等原则的有力保障

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早接受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教谕的国家之一。 公元

６３０ 年，先知穆罕默德派使者阿穆尔·本·阿斯来到阿曼，向当地部落传授伊斯兰教

教义，阿曼步入了伊斯兰时代，伊斯兰法随着伊斯兰教传入阿曼。 自此，部落与伊斯

兰教成为阿曼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两股力量。 至阿曼 １９７０ 年独立之时，阿曼国内居民

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四分之三的穆斯林人口属于伊巴德派，其余四分之一穆

斯林人口属于逊尼派。① 伊巴德派在家庭法方面完全继承了经典伊斯兰教法学派的

观点，婚姻对等原则被写入穆斯林婚姻法并传播至阿曼。 传统的阿曼社会继承并发

展了婚姻对等原则，与婚姻法共同约束着国内穆斯林的生活。
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缓慢开启现代化进程之时，阿曼却因为赛义德·本·泰穆尔

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止步不前。 现任苏丹卡布斯发动政变、成立阿曼苏丹国后阿曼才

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婚姻对等原则与现代平等理念之间的冲突初露端倪。 为应

对现代化浪潮，卡布斯苏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但在法律改革上仍效仿大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采取“中间道路”。 卡布斯政府于

１９９７ 年颁布《个人身份法》，该法第 ２０（Ａ）条规定，婚姻对等是妇女和监护人的权

利；第 ２０（Ｂ）条明确婚姻对等应该在婚姻持续期间适用，同时考虑宗教和当地实践。
基于传统的社会和经济歧视从法律上认可婚姻对等原则，与阿曼《国家基本法》所宣

扬的平等价值理念②相冲突，使得该原则在合法性方面自相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和法律问题。
（三） 父权制传统： 婚姻对等原则的实践基础

男性依靠对经济的掌控来支配家庭，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父权社会，控制整个人

类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中东社会脱胎于传统的部落结构，父权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

·９４·

①
②

仝菲、韩志斌：《列国志：阿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５ 页。
阿曼《国家基本法》第 １７ 条规定：（阿曼）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平等的公共权利和义

务。 公民无论性别、种族、肤色、语言、信仰、教派、本籍和社会地位，均不应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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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根深蒂固。 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成年男性一般通过家长地位实现对家庭成员的控

制，即实现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控制。 成年男性对女性和年

轻男性的控制是伊斯兰社会中监护制度的一部分，《古兰经》规定：“男人是维护妇女

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花费的财产。 贤淑的女子是服从

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 （４：３４）①在“男性优于女性，女性必须服从男

性”的传统社会中，女孩长大成人，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受到作为监护人的父亲、祖
父或者兄长的限制。

基于父权制传统的监护制度是婚姻对等原则得以在阿曼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一。
在现代社会，监护人有义务为被监护的年轻女性寻找理想的好丈夫，这既要得到女

方同意，又要在选择时考虑到重要的传统标准，包括婚姻对象的穆斯林身份、信仰虔

诚度、社会地位对等性以及是否具备真诚、宽忍等品格。② 伊巴德学派学者萨利米认

为，监护人应该避免为他的女儿寻找“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犹太人、基督徒和非穆

斯林，以及信仰不虔诚、嗜酒和具有不良嗜好（高利贷）、抛弃妻子、性格软弱、缺乏阳

刚或抽烟者”③作为结婚对象。 女性反对监护人安排的婚姻，某种程度上是对监护人

监护权甚至是传统父权社会的反抗，但在监护制度、宗教和道德因素的作用下，这种

反抗的成功概率较低。 监护人对女性的“不对等”婚姻进行干预，被传统的父权制社

会视为理所当然。
（四） 复杂的人口构成： 婚姻对等原则的重要推力

历史上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 早在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以前，阿曼就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展对外经济活动，阿曼人因此被称为“阿拉伯

民族的航海家、旅行家和商人”。④ 经商活动不仅使阿曼人获得了利润，也增加了外

界对阿曼的了解，阿拉伯半岛其他部落在迁徙过程中也选择在阿曼定居，阿曼历史

上最著名的两次移民浪潮均发生在公元 ２ 世纪贸易繁荣时期。 外来移民与土著部落

在土地、牧场、水资源等生活必需品的使用上时有冲突，当冲突无法调和时战争便会

爆发。 因此，部落民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为维护本部落的既得利益和财富，通常不

会选择与移民部落通婚。 移民部落与土著部落之间的冲突，成为阿曼历史上实践婚

姻对等原则的首要推动力。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扼守海湾、西印度洋和东非大陆之间的霍尔木

兹海峡，历史上贸易活动兴盛，阿曼在 １７ 世纪的雅鲁布王朝和 １９ 世纪的赛义德王朝

·０５·

①
②

③
④

《古兰经》，马坚译，第 ６０ 页。
Ｋｈａｌｉｄ Ｍ． ａｌ⁃Ａｚｒ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５９．
Ｉｂｉｄ．
［苏联］安·瓦·施瓦柯夫：《战斗的阿曼》，中国人民大学《巴林》、《战斗的阿曼》翻译组译，北京：北

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１１ 页。



阿曼婚姻对等原则的社会基础、实践及前景


两个时期成为印度洋主要的贸易和军事力量。 当时的阿曼凭借其便利的地理位置

参与奴隶贸易，“阿曼商人积极参与印度洋的奴隶贸易，阿曼的港口成为奴隶销售的

主要中心”①。 阿曼是当时奴隶贸易重要的中转站，②直到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马斯

喀特仍拥有巨大的奴隶市场，其奴隶供应至伊拉克和伊朗等海湾国家。 阿曼独立前

后，半公共的奴隶市场在内地城镇仍旧存在，大量奴隶加入阿曼社会，除部分充当国

家武装力量外，其他奴隶大多受雇从事农民、仆人等薪酬与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
婚姻对等原则禁止部落民与奴隶之间通婚，奴隶与部落民之间的身份差异构成了婚

姻对等原则实践的又一重要推动力。
历史上，阿曼的人口中有大量非本国的群体。 首先，以殖民者身份出现的英国

人，这些英国人多在国家政治、经济领域担任要职；其次，大量印度移民以部落为单

位在马特拉市集中居住；再次，繁荣的贸易活动吸引了波斯人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
最后，１９ 世纪末从阿曼湾对岸迁徙过来的俾路支人多在阿曼军队中任职，成为阿曼

军事力量的骨干。③ 文化隔阂和社会地位差异使得上述群体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国

家，彼此之间也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这构成了婚姻对等原则实践的另

一大推动力。
部落结构、伊斯兰教法的保障、父权制传统和复杂的人口构成等传统因素与经

济繁荣、政治平等、文化和社会多样化等现代因素在婚姻对等原则的实践上互相对

峙，成为阿曼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的重要挑战。

三、 婚姻对等原则在现代阿曼社会中的境遇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卡布斯·本·赛义德发动政变，推翻其父亲统治的“马斯喀

特和阿曼苏丹国”，改国名为阿曼苏丹国，阿曼自此实现独立。 卡布斯即位后，在阿

曼国内大力推行现代化改革，号召被迫流亡国外的王室成员、知识分子、富商巨贾回

国发展。 在此背景下，阿曼积极发展“参与型政治”，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格局，推动全

方位温和外交，实施全面教育改革战略，为阿曼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独立后的阿曼国内政局保持了长期稳定，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卡布斯苏

丹也以其远见卓识受到民众拥护。 阿曼属于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发展起步

·１５·

①

②

③

Ｊｅｒｅｍｙ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ｉｄｏｕ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Ｏ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５５．

历史上的奴隶贸易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从非洲内地贩运奴隶至沿海的集中地，尤其是交通便利

的港口；第二步是奴隶在集中地接受奴贩挑选并确定贩运方向；最后才是将奴隶转运至贩奴船并运往奴隶市

场。 阿曼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奴隶贸易中扮演集中地的角色。
Ｃａｒｏｌ Ｊ． Ｒｉｐｈｅｎｂｕｒｇ， Ｏ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８，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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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水平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因受殖民主义破坏而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特

点。 政治和经济向民主化、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社会领域的改革却止步不前，经
济、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呈现分化态势。 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的尴尬境遇正是

这种分化的重要表现。 具体而言，婚姻对等原则导致阿曼社会分化主要体现在文化

和法律两个方面。
在文化层面，阿曼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固有文化层面的分裂难以弥

合。 自阿曼独立以来，卡布斯政府将伊巴德派教义同阿曼部落传统相融合，试图构

建统一的民族身份认同。 但是，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和历史造成的内战后国家事实上

的分裂状态，导致阿曼社会文化受制于诸多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而止步不前。 婚姻

对等原则的实践无异于切断了不同部落、教派、阶层之间联系的纽带，导致阿曼各部

落、教派、阶层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
在法律层面，阿曼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颁布的《国家基本法》规定了阿曼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 １９９７ 年颁布的《个人身份法》仍旧肯定伊斯兰法对阿曼社会

生活的广泛适用性，一方面提出涉及平等的相关条款，另一方面又极端重视不平等

的伊斯兰法，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导致司法过程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个人身份

法》中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规定与《国家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相违背，加之阿曼的法

律体系仍处于发展阶段，尚缺乏成熟的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婚姻对等原则进退

维谷。
阿曼是绝对君主制国家，没有立法机构，立法权全部由卡布斯苏丹掌握，法律经

卡布斯苏丹批准后颁布实行。① 与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一样，阿曼的司法机构由宗

教司法体系和世俗司法体系构成，世俗司法机关依照西方司法体系建立，主要接受

经济、贸易方面的诉讼；宗教司法机关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要法律依据，审理与

穆斯林生活相关的案件。 阿曼的司法体系包括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初级法院三个

级别的法院，最高法院享有法律解释权。 各级法院的法官在专业性质、宗教信仰和

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使得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的实践十分混乱，伊巴德派法官

多在伊斯兰教法法官学院学习宗教法律，审判时的依据主要是伊巴德教派的教义；
非伊巴德教派的法官大多学习和遵循现代法律，审判时的依据主要是他们的司法经

验、专家意见并遵循其所在教派的教义。 充满讽刺的是，阿曼《个人身份法》作为一

部公开的法律，自 １９９７ 年实行以来极少被使用过。
卡布斯政府积极构建国民身份认同，而传统的婚姻对等原则却在撕裂这种身份

认同，这使得婚姻对等原则遭到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曼人的质疑，逐渐在全国范围内

·２５·

① 仝菲、韩志斌：《列国志：阿曼》，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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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关注，各省法庭陆续受理了不少与婚姻对等原则相关的司法纠纷。① 其中，阿卜

杜·哈米德·哲米里（Ａｂｄ ａｌ⁃Ｈａｍｉｄ ａｌ⁃Ｊａｍｉｌ）是反对婚姻对等原则的代表人物之一。
阿卜杜·哈米德·哲米里的父亲是阿曼最高法院的法官。 ２００３ 年，哈米德出版

了《婚姻对等和神的意志》一书，首次公开讨论阿曼的婚姻对等问题。 阿卜杜·哈米

德·哲米里强调他的研究是基于宗教知识来讨论平等、歧视和社会文化等问题，注
重通过引经据典和伊斯兰传统来对婚姻对等原则进行阐述。 他在书中提出两个重

要观点：一是将婚姻对等等同于种族歧视，认为婚姻对等原则的实施直接违反了阿

曼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等基础性规定；二是强调将“伊斯兰思想中的对等”
和“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的实践”进行区分。 阿卜杜·哈米德·哲米里表示可

以接受宗教中的“对等”观点，强调婚姻中男女双方能够平等相待值得称赞，但是基

于部落身份来区分民众将导致社会歧视和不平等永存不灭。
阿卜杜·哈米德·哲米里深知该书出版后将引起巨大争议，因此他不止一次地

去拜访阿曼的穆夫提，向后者请教并取得了他的批准和担保。 即便如此，该书出版

后不久仍被阿曼出版部和宗教公共事务部门联合查禁。 该书被查禁后，阿卜杜·哈

米德·哲米里转战于网络阵地。 报纸、广播、电视等政府控制的媒体对该话题的讨

论避而远之，但是大量网民依然在网上热议婚姻对等是否属于社会歧视。 网络讨论

认为其他伊斯兰国家也存在这类歧视，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讨论很快扩大到宗教和

传统习俗对文化的限制等问题，网络上还出现了大量批判这些现象的文章。 随着讨

论的进行，部分网民开始使用真名参与讨论，体现出阿曼人民反抗婚姻对等原则的

决心。
这场由婚姻对等原则引发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最后演变成关于部落、后代和血

缘纽带重要性的讨论，是阿曼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新审视，
表达了对文化重建和真正推进改革的渴望。 然而，尽管婚姻对等问题在阿曼政治和

社会辩论中从未缺席，但阿曼女性至今仍被要求服从于夫权。

四、 婚姻对等原则的前景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也是对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②

·３５·

①

②

２００４ 年马斯喀特法庭曾受理过一桩案件。 当时，１８ 岁的里姆（Ｒｅｅｍ）将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称父亲

毫无理由地拒绝她与来自更低部落的叶海亚（Ｙａｈｙａ）结婚。 里姆的父亲称叶海亚不仅来自低等级的部落，还是

一位酒鬼。 法庭将案件延期，后借助媒体舆论对里姆进行施压来解决案件，但父女俩并未达成和解。 法庭考虑

到里姆已年满 １８ 岁，有权选择婚姻对象，最终认可了里姆与叶海亚的婚姻。 这桩案件的审理在阿曼引发热议，
使得阿曼女性开始重新审视婚姻对等原则。

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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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起源于西方的社会改造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发的

社会变迁势必会因为新旧力量和各种因素的碰撞而产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婚姻对

等原则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在阿曼社会中受到质疑、批判与反抗正

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卡布斯苏丹自执政以来高度重视女性在参与国家发展方面的作用，多次公开呼

吁“（女性）在阿曼的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高山还是平原，你们都应

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专业技术、技能，履行你们的社会职责，致力于国家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①。 成立阿曼女性协会、鼓励女孩像男孩一样接受教育、
在基层开办妇女扫盲班、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阿曼社会的性别平等。 虽然婚姻对等没有强调对象是针对男性还是女性，但从具体

实践来看，因该原则受到歧视的多为女性，因此反对婚姻对等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

成为反对性别歧视的一部分。 对阿曼政府来说，如何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平衡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个难题。 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体现出以下几个方

面的发展趋势。
首先，婚姻对等原则在现代阿曼社会中的境遇表明，阿曼的法律现代化仍旧处

于初级阶段。 大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且缓慢的过程。 君主、家
族和伊斯兰教最能揭示海湾国家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性，尤其是伊斯兰教对海湾国家

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最为深远。 公元 １０ 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关闭“创制之门”后，伊斯

兰教法进入了“盲从时代”，教条、僵化的教法无视现实社会的变化，对信众的约束力

和负面影响持续上升。 近代以来，伊斯兰社会将西方文明视为异质文明，导致阿曼

现代化长期难以实现价值理念上的跨越。 但与此同时，为走上现代化强国之路，阿
曼必须借助伊斯兰教来实现调节与更新，这种困境导致阿曼的现代化进程充满悖

论，在法律现代化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领域仍适用伊斯兰法，造成了宪法与下位

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冲突。
在西方法治国家，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出现价值冲突时，国家可启用违宪审查制

度，对下位法进行重新审查并做出修改。 阿曼整个法律体系迟迟没有回应 ２１ 世纪初

网络媒体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讨论，因为立法权完全掌握在阿曼苏丹手中，缺乏相

应的违宪审查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阿曼的法律现代化仍处于初级阶段。 缓解价

·４５·

①
②

阿曼苏丹国新闻部：《阿曼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７ 页。
根据《阿拉伯世界妇女权利报告》，阿曼妇女权利综合排名第二。 １９８８ 年，阿曼任命第一位女次大臣；

１９８９ 年，阿曼工商董事会出现第一位女性成员；１９９９ 年，驻海牙大使成为阿曼首位女大使；１９９４ 年，阿曼妇女获

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标志着该国的妇女发展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前列。 参见 Ｗｏｍａ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ａ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ｗｏｍ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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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冲突，首要任务是在婚姻家庭领域重新审视伊斯兰法与外来法律的关系，在伊斯

兰法的基础上引入西方法，打破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与伊斯兰法律文化传统不相容的

局面，实现法律的本土化。 在西方法的移植过程中，最难的是完成法律观念的移植。
在 ２０ 世纪末的法律改革中，阿曼完成了制定宪法、完善立法、构建现代司法体系等历

史任务，但全民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如今，阿曼政府面临政

治、社会、文化、法律变化所带来压力，婚姻对等原则改革是阿曼开展社会和文化改

革的契机。
其次，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社会中存在的背景正在发生变化，重新定义或者废

除该原则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如前文所述，阿曼社会特殊的分层部落结构、根深

蒂固的伊斯兰法、传统父权制、复杂的人口构成等现实为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长期

存在奠定了基础。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阿曼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其中影响最广泛的因素是石油的发现和石油工业的发展。 阿曼独立后，
传统社会被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分化与消解，加快了阿曼从以农牧为基础和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经济发展为阿曼民众提供了就业

机会，新的工薪阶层与中产阶层得以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弱化了部落内部的分层

结构；教育的发展淡化了部落价值对人们的影响，传统的部落身份认同正在被统一

的国家民族认同取代，阿曼人正以更加宽容、理性的态度对待信仰、职业和地位差

异；女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获得了部分独立，逐渐对传统的父权制与监护制度发起

挑战；西方现代观念的传入引导新一代阿曼人更加辩证地看待宗教，开始质疑与反

抗伊斯兰教法中不合时宜的规定。
自阿卜杜·哈米德·哲米里在网络世界首次掀起关于婚姻对等原则的讨论至

今已超过十五年，阿曼当局至今仍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 阿曼妇女要求平等的诉求

往往被政府宏大的政治口号所掩盖。 归根结底，婚姻对等原则在阿曼现代社会的未

来仍旧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由伊巴德派对婚姻对等原则进行重新定义，剔除其

中凸显性别歧视的内容，统一其在法律适用中的分歧，改头换面继续影响阿曼人的

生活；另一种是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废除婚姻对等原则。 对于温和理性的阿曼人来

说，前者的可能性显然更高。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邹志强）

·５５·


